
德邦心连心曦和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第二次分红公告 

 

德邦心连心曦和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本集合计划”） 成立

于 2019 年 9月 23日，为回馈持有人，根据《德邦心连心曦和 1号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说明书》和《德邦心连心曦和 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以下

简称《资管合同》）的约定，本公司决定以截止 2020年 9月 14日的可分配收益

为基准，进行第一次收益分配。经管理人拟定，并经托管人复核，现将收益分配

的具体事宜公告如下： 

一、收益范围 

本集合计划收益指集合计划利息收入、投资收益、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和其他

收入扣除相关费用后的余额，集合计划已实现收益指集合计划收益减去公允价值

变动收益后的余额。截止 2020 年 9 月 14 日本集合计划的可分配利润为

1,003,331.45 元人民币。 

 

二、收益分配原则 

(一) 本集合计划每一份份额享有同等分配权； 

(二) 集合计划当期收益应先弥补前期亏损后，方可进行当期收益分配； 

(三) 选择采取红利再投资形式的，分红资金将按除权日的份额净值转成相

应的份额； 

(四) 集合计划收益分配基准日的集合计划份额净值减去集合计划份额分红

金额后不能低于集合计划份额面值； 

(五) 收益分配时发生的银行转账或其他手续费用由委托人自行承担； 

(六) 本集合计划每年收益分配不超过 3次； 

(七) 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三、收益分配方案 

截止 2020年 9月 14日本集合计划的可分配利润为 1,003,331.45元人民币，

实际分配利润以分红当日估值结果为准（可分配收益含管理人业绩报酬，具体以

权益登记日计算的分红金额为准），本次分配比例约为 100%。 



 

四、收益分配时间 

1、权益登记日、除权除息日：2020年 9月 16日。 

2、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0年 9月 17日。 

 

五、收益分配方式 

本计划收益分配方式分为现金分红方式，管理人将分红款于 2020 年 9 月 17

日直接划入销售机构清算账户，最后由销售机构划入持有人账户。按照《管理合

同》约定，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管理人可以从分红款中提取业绩报酬，具体详

见《管理合同》第 21部分。 

持有人获得的现金分红保留小数点后两位，第三位四舍五入。 

 

六、收益分配对象 

权益登记日经注册登记人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本集合计划全

体份额持有人。 

 

七、有关费用的说明 

收益分配时发生的银行转账等手续费用由持有人自行承担。 

 

八、咨询查询方式 

如有任何疑问，请咨询各推广网点工作人员或拨打如下客户服务电话咨询： 

德邦证券股份公司客服热线：4008888128 

或登陆以下网站进行查询： 

德邦证券股份公司官方网站：www.tebon.com.cn 

特此公告。 

 

 

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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